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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 

成功獲得專利侵權訴訟勝訴 

 
本公告乃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

自願作出。 

 

本公司之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京信通信技術(廣州)

有限公司在對廣東暉速通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暉速」）的訴訟中取得勝利。廣州知

識產權法院（「法院」）此前的判決認定，暉速故意侵犯了本集團遠程電子傾斜（RET）

天線技術的專利，並判決暉速停止侵權行為以及賠償本集團經濟損失。 

 

法院判決，暉速必須停止侵權行為，該判決維護了本集團在其完整專利有效期內的合法

權利。本集團的專利有效期至二零三四年，暉速將被禁止製造、銷售其侵權天線產品直

至二零三四年五月。 

 

此外，法院查明，從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一九年，暉速利用其侵權天線產品在大型採購項

目中獲益，並持續實施侵權行為，法院因此判定暉速構成對本集團專利權的侵犯，應當

賠償本集團有關經濟損失。上述為法院一審判決，相關法院判決內容將暫緩執行，以待

法律程序上一切上訴程序的完結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
張飛虎

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 

 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由以下執行董事組成：霍東齡先生、張躍軍先生、徐慧俊先
生、張飛虎先生、卜斌龍先生及霍欣茹女士；由以下非執行董事組成：吳鐵龍先生；及由
以下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：劉紹基先生、林金桐博士、伍綺琴女士及王洛琳女士。 


